附件5

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




领导批示





生产安全事故发生





信息报告





先期处置（事故单位、事发地人民政府）





会商研判


（区人民政府、应急管理局、事故相关行业领域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）





启动Ⅰ级、Ⅱ级、Ⅲ级事故应急响应


（区应急救援指挥部）





区委





区人民政府





市应急管理局





应急响应终止


（区人民政府宣布）





应急结束


（区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确认和批准）





应急处置





区应急救援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响应





成立区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负责现场处置










